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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认可云南省医疗器械检验所对外科纱布敷料

通用要求等57个医疗器械产品和项目检测资格的通知 

  
(国食药监械[2007]776号) 

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根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及《医疗器械检测机构资格认可办法》（国药监械〔2003〕125

号）的规定，2007年8月9日至10日，国家局组织专家组对云南省医疗器械检验所的医疗器械检测能力

进行了现场评审。经审查，认可该所对外科纱布敷料通用要求等57个医疗器械产品和项目（见附件）

进行检测的资格。有效期5年。 

  附件：认可的医疗器械受检目录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关于我们 | 联系我们 | 广告报价 | 诚聘英才 | 法律公告 

京ICP备05029464号 | 网上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0108276)

中国法院国际互联网站版权所有，未经协议授权，禁止下载使用或建立镜像 

Copyright © 2002-2008 by ChinaCourt.org All rights reserved.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permission is prohibited 


